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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夫因病去世，自己不能再生育

亲妈与继母争抚养权：孩子谁养？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一边是失去了生育能力的

生母，一边是和善可亲的继母，

当两个人都要抚养权时，孩子

该跟谁？

12 月 15 日接受 记者采访

时，40 岁女子张 莉的思绪回

到了12 年前的春天。

2008 年 3 月，家住邵阳市

双清区的张莉和牛丹结婚，同

年生下儿子彤彤。但因性格不

合，两人于 2011 年 11 月协议

离婚。经协商，3 岁的彤彤由

牛丹抚养，张莉每月给付抚养

费 600 元，直至彤彤年满18 周岁。

起初，不管工作多忙，张莉

都会坚持带彤彤外出游玩，可

自从 2012 年 7 月与刘夏结婚后，

情况发生了改变。

“结婚后不久，他就要求我

和儿子少接触、不接触。他觉

得只有这样，我生下他的孩子后

才不会偏心。”张莉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坦言，迫于压力，她

鲜少再与彤彤见面。但得知前夫

也在同年再婚后，她的心紧绷起

来——她担心后妈对孩子不好。

不过，偷偷了解几次后，张

莉放下心来，“后妈对彤彤蛮好

的，每天送他上下学，还经常给

他买玩具和零食。看得出来，彤

彤也喜欢她”。

对儿子的担忧暂时解除了，

但张莉自己的再婚生活却变故

不断。

原来，张莉与刘夏结婚的最

初 5 年里一直没有孩子，一检查，

发现张莉因为患有卵巢疾病，

难以再正常怀孕。张莉开始尝

试做试管婴儿，并在 2018 年生

下一个女孩。对于这个来之不

易的孩子，夫妻俩和双方老人

都非常疼爱。但噩运来袭，孩

子不满 1 岁便患病夭折。第二年，

张莉好不容易又怀上，却因为

宫外孕只能流产。

更让张莉绝望的是，这次流

产后，她彻底丧失了生育能力，

这也导致夫妻俩的分歧越来越

大。最终，张莉与刘夏离婚。

就在张莉痛苦不已时，她获

悉了前夫因车祸去世的消息，这

让她动了心思。

“孩子没了爸，不能再没了

妈，继母再好也比不上亲妈。”

张莉决定通过法律途径，将孩

子的抚养权拿回来—— 但她

发现，继母也要求抚养彤彤。

湖南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立建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具有直接抚养权的亲生父

亲死亡，没有直接抚养的亲生

母亲与继母都要孩子抚养权

时，通常继母应当具有优先抚

养权；如果起诉到法院，法院

一般不会轻易解除继母的抚

养权，而是根据有利于未成年

子女身心健康与保障子女合法

权益原则，最终决定由谁抚养

孩子。

“在现实生活中，即使继母

与孩子生活时间较短，比如没有

超 过 2 年，但是继 母与孩子的

感情很好，并且具有较好的抚养

能力，大多数法院会将孩子判给

继母抚养。”张立建解释。

最终，考虑到张莉已丧失生

育能力，经邵阳市司法局、市公

安局调解，张莉与孩子继母协商

达成一致——彤彤仍与继母共

同生活，允许张莉予以探望，彤

彤年满 18 周岁后，可自愿选择

与继母或生母同住。

（文中除张立建外，其余均系

化名）

律师说法

不能再生育非获得抚养权的决定条件
陈一鸣（湖南鑫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按照我国《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已做绝育手术或因其他原因丧

失生育能力的，法院判决抚养权归属时会优先考虑，但这并不等同

于一方丧失了生育能力，离婚后就应该获得孩子的抚养权。

目前，法院在实务中会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作为审判理念，再

加上从生育政策逐渐放开的趋势来看，“丧失生育能力优先考虑”这

一情形的“优先级”会有所降低，通常会斟酌考虑哪一方提供的抚

养条件更有益于孩子的成长。

关爱子女，争取抚养权需理性考量
张源伟（湖南湘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丧失生育能力”的一方无法直接获得抚养权的原因主要有两方

面，即从“丧失生育能力的证据不足”以及“儿童利益最大化”的角

度考虑不适合抚养。

未成年人在父母离婚后还要经历一段至关重要的成长期，期间需

要精神和物质的支持。所以，如果丧失生育能力的一方想要获得孩

子的抚养权，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首先，做好证据收集工作，在医疗证明等方面进行有效证据提交。

其次，法院判决孩子抚养权归属的核心要素，仍然是双方经济

条件以及子女的生活环境等。在双方其他因素差不多的情况下，一方

绝育这种情形才可能会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最后，孩子与祖父母、外祖父母共同生活也能作为重要证据。根

据相关法律规定，如果父方与母方抚养子女的条件基本相同，双方

均要求子女与其共同生活，但子女单独随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共同生活

多年，且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要求并且有能力帮助子女照顾孙子女或

外孙子女的，可作为子女随父或母生活的优先条件予以考虑。

所以，应避免陷入“丧失生育能力等于直接获得抚养权”的误

区，在迫不得已离婚时，也要理性考虑抚养条件，从子女的成长出发，

把离婚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

让现男友给前男友还钱，女子导演“试爱”闹剧
考验容易，“讨债”不易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分隔两地，情侣间如何确保

对方的爱与忠诚？于是，有人便

开始想方设法“试爱”。

但是，两年前那场自导自演

的“考验”，却让家住郴州资兴

市的张晴至今后悔不已——原想

用 7 万元“外债”检验男友的爱

情份量，却差点“爱财两空”。

2018 年 6 月，张晴经朋友介

绍与刘凯相识相恋。尽管感情稳

定，但因聚少离多，张晴不由担

忧刘凯是否移情别恋。

想到这，张晴决定试探男友。

她向对方谎称自己欠下 7 万元债

款，而债主，经她再三斟酌，最

终决定让前男友杨琦“躺枪”。

“如果他爱我，肯定会帮

我还钱，不会让前男友

纠缠我。”张晴这么考虑，

而刘凯的举动也让她很是

感动——刘凯果断答应帮

她还钱。

2018 年 12 月，刘凯通过

微信转账和现金交付的方式，

替女友向杨琦“偿还”了 7万元。

只是，钱给出去容易，收回

来却难。

律师说法

报假警最高可判 7年
刘悦（湖南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如果为了“试爱”而编造虚假警情，并在信息网络及其他媒体上

传播，其行为已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第2 款规定，“编造虚假

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

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还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

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

重后果的，处3 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不管当事人出于何种目的进行感情试探，都应注意行为的真实性，

不要因为一己之私，扰乱社会秩序。如果主观上明知自己所述情况

是假，却不澄清事实，一旦发生警情，这在客观上浪费了公共资源，

对社会秩序造成了侵害，当事人将会承担民事、刑事责任。

如今，周末
能与儿子彤彤
出门游玩，这让
张 莉 倍 感 满

足。

专家解析 

“试爱”让爱渐行渐远
文馨（长沙文馨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国家二级婚姻家庭咨询师）

这个案子让我想到一句话：“你在凝望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

望你。”它告诫我们，千万不要去窥探他人，尤其是试探人心。因为

你越试探可能越失望。用不妥当的方法来处理恋人间的关系，只会

让爱渐行渐远。

爱诚然美好，但如果为了得到爱情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以

欺骗对方的手段来获得爱，到头来很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为，

真正的爱不是强求得来的，而是顺其自然，由内而发的想要为对方好

的一种情感。

“试爱”目的达到后，杨晴

想要回“债款”，却遭到杨琦拒绝。

“他狡辩说，这 7 万元钱是

他和我分手后，我男友帮我支付

的分手补偿费，不是债务。”多

次催讨无果后，张晴只得将事情

的前因后果告诉刘凯。“他知道

真相后，气得要跟我分手。”更

让张晴始料未及的是，男友一度

认为这是她和前男友合伙骗钱。

后来，两人总算和好，却也

实在无法忍受这 7 万元“打水

漂”。于是，刘凯、张晴向资兴

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杨

琦返还这笔钱。今年 10 月，经

法院审理判决，杨琦获得的 7

万元钱款没有法律根据，属于

不当得利，应当返还。

资兴市人民法院民事庭副庭

长王飞燕表示，本案争议的焦点

是涉案的 7万元是否为不当得利。

“本案中，刘凯向杨琦转账 7 万

元的事实没有异议，杨琦以涉案

7 万元系分手补偿费为由抗辩，

但无相应证据证明。”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 122

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

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

请求其返 还不当利益。”此 外，

即将施行的《民法典》也对不当

得利进行了规定。

（文中除王飞燕外，其他均系化名）


